国家税务总局三门峡市税务局文件

三税复字〔2023〕3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侯亚新
办理结果：A
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23号提案的

答   复

民盟市委：

贵单位提出的关于“在疫情的严重影响下如何有效保持房产企业发展活力保障居民住房”的提案收悉。该提案与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114号提案（关于尽快协调解决我市房产开发企业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的提案）中涉及税务机关的内容基本一致，现再次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贵单位提出的土地增值税问题

（一）“我市商品房十年前销售价格为为2000多/㎡，当时界定房价5100元以下的为普通标准住宅，5100 元以上的为高端住宅。”
该表述是矛盾的。普通标准住宅的认定标准有三个要素：容积率、面积、平均交易价格。平均交易价格是由房屋主管部门根据市场实际公布的，普通标准住宅的认定价格应该为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均交易价格1.2倍以下，并上浮20%，如果我市商品房十年前销售价格为2000多元/㎡，那么普通标准住宅的认定价格应该是2400元/㎡左右。

（二）“鉴于目前我市普通标准住宅销售均价已达到5000元以上”。

住房的平均交易价格由房屋主管部门定期发布。

结合调取的金税三期系统数据分析，2020年以来我市市区范围内增量房共计缴纳契税27890笔，平均交易价格4329元/㎡（改价格为不含增值税价格，2016年营业税改增值税，增值税税率为5%或者9%不等），提取数据截止到2022年7月。
根据市住建局2022年8月提供的我市住房均价，2020年度网签均价为4830元/㎡，2021年度网签均价为4994元/㎡，2022年上半年网签均价为5093元/㎡。
二、关于贵单位提出的建议

（一）“政府将非普通住宅（高端住宅）标准调整为7000元以上，普通标准住宅调整为7000元以内。”

对于普通标准住宅和非普通标准住宅的认定，除参考住宅小区容积率、房屋面积外，最重要的是平均交易价格。该平均交易价格是由房屋主管部门定期发布的。具体认定方法，我市可以参考洛阳、郑州等地市的做法，实行动态管理。

（二）“开发企业在向市财政缴纳基础设施配套费后，税务部门以此为基数再次征收契税，加大了企业的负担，敬请给予相应调整和减负”。

依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关契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4〕134号）及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征收契税的批复》（国税函〔2008〕662号）的精神，市政建设配套费应计入土地契税计税依据，税务机关依据纳税人向规划（住建）部门实际缴纳的市政建设配套费据实征收契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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